弘光科技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校外實習 學生家長/監護人 告知書
貴子弟           
學號
           
，於
     學年度前往校外臨床單位進行校外實習課程。實習期間學生需配合弘光科技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準則並遵守各項實習規章及生活作息管理，服從學校指導教師及臨床實習單位指導人員之教學輔導，順利完成實習。如有違規事件，願接受校規及相關法規之處理。

依弘光科技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準則規定，若於學期結束後未具備以下資格，則取消臨床實習資格。
一、學生須通過「臨床實務技能檢定」成績僅限當年度有效，檢定實施方式依弘光科技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核心能力檢定實施辦法辦理。

二、擋修「臨床實習」之科目需全部及格，擋修科目詳見各年級入學年度之科目總表。

貴子弟實習單位及期間如下，經確認實習單位後不可任意放棄：

	制別
	實習單位
	實習期間

	A
	
	

	A
	 
	


茲請 貴家長確認上述說明並簽名

家長姓名：
(簽名)
聯絡電話： 
行動電話：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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